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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23）第 371A021497 号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审核了后附的青岛蔚

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蓝生物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青岛蔚

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

明”）。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会计估计变更情况，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

整性是蔚蓝生物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会计估计变更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

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包括评价管理层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我们认为，蔚蓝生物公司管理层编制和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一一公告格式（2023  12 月修订）》

中《第三十三号 会计差错更正、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公告》等相关规定。 

由于我们并未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实施完整的审计程序，

因此本专项说明不应被视为针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或蔚蓝生物公司财

务报表整体或其任何组成部分发表审计意见。如果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取得其

他审计证据，可能导致我们得出其他的结论。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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